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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務必填寫，另外有貸書籍費、校外住宿費者或生活費者(以上其中有一項)，請

繳交本人金融存摺影本（需 A4 紙張勿裁切），或以公告之 google 表單上傳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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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育部轉覆財政資訊中心查調結果查詢後，學校會以簡訊通知學生家庭所得總額屬於哪個級距或不符合申貸資格，

如屬「家庭年所得120萬以上者」同學請接獲通知後一週內，儘速補繳交「就學貸款切結書(自付利息)，免息者勿

繳」、「三個月內戶籍謄本」(填報有子女或親兄弟姊妹者，須檢附/記事欄位不得省略)、「在學證明」(填報有親兄弟

姊妹者且已成年18歲以上仍屬就學階段者，須檢附)至生輔組。 


